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药罚〔2018〕75号

当事人：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开海店

负责人：秦开海

违法事实：

2018年5月7日，遂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组织的飞行检查中查见店内的中药饮品柜里放有“金钱草”（1kg）、“当归”（0.95 kg）、“沙参”（0.38 kg）、“老鹤草”（0.41 kg）、“艾叶”（0.17 kg）、“车钱草”（0.45 kg）、“骨筋草”（0.125 kg）、“白术”（1.995 kg）、“苏木”（0.37 kg）、“乌梢蛇”（0.3 kg）、“地骨皮”（0.35 kg）、“三棱”（0.49 kg）、“干松”（0.45 kg）、“萹蓄”（0.51 kg）、“黄莲”（0.1 kg）、“白附子”（0.32 kg）、“芦根”（0.3 kg）、“何首乌”（0.5 kg）、“鳖甲”（0.1 kg）、“盐附子”（6 kg）共20种中药饮片，现场未查见购销票据、购销记录且该店未能提供购货方资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对该20种中药饮片进行了扣押，经初步调查，该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必须从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我局于2018年5月28日对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开海店从不具有药品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现该案已调查终结。

现查明，该20种中药饮片是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开海店从加盟店（爱民药业）外的其他店购买，未索要购货票据、未做购货记录、不能提供货方资质，导致无法溯源，又查明，该店于2018年3月21日从大英秦开海诊所购进另外13种中药饮片：“滑石粉、黄芪、当归、炒麦芽、连翘、木瓜、白芷、炒山楂、茯苓、干姜、大腹皮、酸枣仁、鸡内金”，大英秦开海诊所无《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不具有销售药品的资格。

另查明，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开海店共购进“金钱草”1kg以30.00元/ kg销售；“当归”0.95 kg以80.00元/ kg销售；“沙参”0.38 kg以60.00元/ kg销售；“老鹤草”0.41 kg以10.00元/ kg销售；“艾叶”0.17 kg以20.00元/ kg销售；“车钱草”0.45 kg以20.00元/ kg销售；“骨筋草”0.125 kg以10.00元/ kg销售；“白术”1.995 kg以50.00元/ kg销售；“苏木”0.37 kg以20.00元/ kg销售；“乌梢蛇”0.3 kg以10.00元/ kg销售；“地骨皮”0.35 kg以15.00元/ kg销售；“三棱”0.49 kg以20.00元/ kg销售；“干松”0.45 kg以20.00元/ kg销售；“萹蓄”0.51 kg以10.00元/ kg销售；“黄莲”0.1 kg以40.00元/ kg销售；“白附子”0.32 kg以20.00元/ kg销售；“芦根”0.3 kg以10.00元/ kg销售；“何首乌”0.5 kg以20.00元/ kg销售；“鳖甲”0.1 kg以50.00元/ kg销售；“盐附子”6 kg以20.00元/ kg销售；（共计20种被扣押的中药饮片）。“滑石粉”以5.40元/kg购进5kg，以15元/kg销售2kg,共30.00元；“黄芪”以28.80元/kg购进5kg，以35元/kg销售2kg，共70.00元；“当归”以89.70元/kg购进2kg，以89.70元/ kg 销售，截止检查时，未销售；“炒麦芽”以8.63元/ kg 购进5 kg ，以15元/ kg 销售4kg，共60.00元；“连翘”以57.60元/ kg 购进2 kg ，以57.60元/ kg 销售1kg，共57.60元；“木瓜”以29.67元/ kg 购进5 kg ，以35.00元/ kg 销售4kg，共140.00元；“白芷”以19.55元/ kg 购进2 kg ，以30.00元/ kg 销售1kg，共30.00元；“炒山楂”以9.20元/ kg 购进4 kg ，以15.00元/ kg 销售3kg，共45.00元；“茯苓”以32.20元/ kg 购进8 kg ，以40.00元/ kg 销售5kg，共200.00元；“干姜”以22.77元/ kg 购进5 kg ，以35.00元/ kg 销售3kg，共75.00元；“大腹皮”以9.78元/ kg 购进5 kg ，以20.00元/ kg 销售，截止检查时，未销售；“酸枣仁”以225.40元/ kg 购进1 kg ，以225.40元/ kg 销售，截止检查时，未销售；“鸡内金”以17.02元/ kg 购进2 kg ，以20.00元/ kg 销售0.15 kg，共3.00元（共计13种从大英秦开海诊所违法购进的中药饮片）。上述33种中药饮片涉案货值金额共计2208.06元，违法所得共计710.60元。

相关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一份；2、秦开海《调查笔录》一份；3、秦开海身份证、健康证复印件各一份；4、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开海店《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5、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开海店《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复印件一份；6、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开海店《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7、四川聚创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出库（复核）单，单据编号：XHC000001Z96477。

处罚依据：

大英县蓬莱镇爱民药业开海店从不具有药品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九条“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医疗机构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从无《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购进药品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药品，并处违法购进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书”，其中违法购进的20种中药饮片参照《四川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七条第四款第（二）项：“不能提供相应的购销记录和购销票据，导致无法溯源的，处违法购进药品货值金额4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规定的情形，另外违法购进的13种中药饮片参照《四川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七条第五款：“不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情形的，处违法购进药品货值金额3倍以上4倍以下的罚款”规定的情形。经合议，本局决定给予你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购进的20种中药饮片；

2、罚款违法购进的20种中药饮片1738元；

3、罚款违法购进的另外13种中药饮片5324.50元；

4、没收违法所得710.50元；

罚没款合计7773元（柒仟柒佰柒拾叁圆）。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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